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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1.11-24 

 
2. 就使徒保羅所傳的福音作敘述性辯解（1.11-2.21） 

2.1. 論題：保羅所傳的福音的來源（1.11-12） 

2.2. 保羅的使徒召命及獨立性（1.13-2.21） 

2.2.1. 不依賴人的教導（1.13-17） 

2.2.2. 不依賴猶太的主要教會（1.18-24） 

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2.2.3. 不依賴耶路撒冷的「柱石」（2.1-10） 

2.2.4. 不依賴使徒彼得（2.11-21）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就使徒保羅所傳的福音作敘述性辯解（1.11-2.21） 

a. 保羅為自己的使徒地位作辯，分幾個階段。他聲稱自己的教導得自神的啟示，而非來自人，可見他意識到神不單呼召他為使

徒，並認可他傳的福音。他明確指出自己的地位並非倚靠別人而得（1.11-12）。 

b. 跟著他述說以前狂熱信奉猶太教，以對比後來奉召傳揚福音，以他的改變來再次強調他所接受的呼召是由神而來的，而非人

的教導（1.13-17）。然後保羅提及與耶路撒冷的磯法和雅各的短暫會面（1.18-24），申論保羅並不依賴猶太地區的主要教

會。 

c. 跟著保羅提及第二次與耶路撒冷的使徒會面，他們向他用右手行相交之禮，以示他們之間並無意見分歧。他們同意保羅負責

向未受割禮之人宣教，而彼得則負責向受割禮者傳道，他們並沒有質疑保羅的使徒地位，並一致同意基督徒有責任記念窮人

（2.1-10）。 

d. 為了更明確地肯定他的使徒地位，保羅記述對彼得的一次公開指摘。彼得的行動前後不一致，害怕得罪一些從耶路撒冷雅各

處派來的人。保羅對彼得提出挑戰（2.11-14），並視這項爭論為基督與律法兩者之間的抉擇（2.15-21）。 

e. 留意保羅討論的對象範圍是不斷收窄的：人的教導�猶太的教會�耶路撒冷的「柱石」�使徒彼得。 

 
2.1 論題：保羅所傳的福音的來源（1.11-12） 

a. v.11「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 

i.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Gnwrivzw ga;r uJmi'n, ajdelfoiv）：直譯：「我願意你們知道，弟兄們」一語，是用來引介演說中

的敘事部分（如林前 12.3; 15.1; 林後 8.1）。 

ii. 保羅似乎以自己作為道德模範的哲學家和道德人士一樣，將自己描繪為福音的榜樣。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凡是被解釋

為自誇自擂的話，古代的人都很反感，除非理由十分充足；為自己辯護，或說明是因別人（此處為神）的緣故而誇，可

算理由充分。 

iii. 「弟兄們」（ajdelfoiv）：一方面沿襲舊約以色列人彼此稱為弟兄的作法，另一方面更是因為所有因信耶穌成為上帝兒

女的人也彼此成了弟兄姊妹（這用法來自主耶穌：太 23.8; 可 3.31-35）。 

b. v.12「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 

i. 「領受」：指接受固定形式的傳統教訓。 

ii. 「耶穌基督啟示」（ajpokaluvyewß #Ihsou' Xristou'）：「啟示」原意是「揭去隱藏之物，以使顯露出來」。在新約中是

指上帝所隱藏的奧秘，被揭露出來。 

iii. 所以我們應該謹慎的使用「啟示」這一字眼，將之與一般的所謂「光照」或「感想」或「感動」分開。 

iv. 「不是…不是…也不是…乃是」（1.11-12）：比較 1.1「不是…也不是…乃是」的類似公式。明顯地保羅是要讀者留

意最後「乃是」的所指，這是重心所在。 

v. 在論證的時候，第一手知識格外受到重視。「領受」有時是指人間傳統的傳遞，如猶太學者所作。 

c. 問題是，究竟保羅這裡所指「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是福音事件，還是從意義上引伸出來「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召

命？換句話說「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是指「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

（1.4）？還是在大馬色路上，與復活的主相遇後的召命（「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從 1.16

看，保羅在整段討論中所謂「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的，似乎是指福音作為不需律法補充的了解，應用在外邦信徒身上的

延伸（或者，對保羅說兩者根本就是不能分割）。 

 
2.2 保羅的使徒召命及獨立性（1.13-2.21） 

a. 經過 1.11-12 的主旨陳述，保羅加上自傳式的資料作為證據，為所傳的福音作敘述性的辯解。 

 
2.2.1 不依賴人的教導（1.13-17） 

a. v.13「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 

i. 「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參林前 15.8-10; 腓 3.6; 提前 1.13。 

ii. 「猶太教」（Ioudai>smw'/）：此詞在新約中只在此提過。另見 2 Macc 2.21; 8.1; 14.38; 4 Macc 4.26。用法常是指一連

串將猶太人和外邦人分別出來的行為表現，特別是指割禮、飲食的律例、守安息日及整個節期和獻祭的系統。所以，當

時使用「猶太教」一詞，並非指特定的一套信條和教義，而是多指一些生活習慣，以刻劃出猶太人作為被神從世界分別

出來的獨特群體。 

iii. 「教會」（ejkklhsivan）：原文是單數，表示整體的教會，而不是某一間堂會或地方教會（對比 1.2）。昔日保羅所計劃

的是要毀滅整個「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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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v.14「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為我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 

i. 「同歲的人」（sunhlikiwvtaß）：同輩的人。 

ii. 「有長進」（proevkopton）：是哲學學校中學習有進展的專門用語；不過散居的猶太人也使用，可以指某位拉比的學

生，正如此處的用法。保羅說明他過去所堅持的「猶太教」，是可以與其他同守這些生活習慣的人作高低的比較。 

iii. 「遺傳」可以指一般團體的習俗。保羅既為法利賽人（腓 3.5），這個詞可能指法利賽人的傳統。猶太人在討論法利賽

主義時，常會提及（法利賽人以擁護口述傳統出名）。 

iv. 「更加熱心」（zhlwth;ß）：直譯作「更是一個狂熱份子」。巴勒斯坦猶太人所用「熱心」的比方，根源為非尼哈的榜

樣（民 25.11）以及馬加比（Maccabean）人對以利亞殺巴力先知（王上 18.40）的詮釋：他們極願意為神的緣故而殺

害人命。 

v. 保羅對當時巴勒斯坦猶太式虔誠的了解，比他的對頭更深入。他的立場與活動，參徒 8.1-3; 9.1-2。後來，保羅卻因基

督的原故受同樣的逼迫（林後 11.24）。可以想象，若不是來自神的呼召，保羅作為猶太人根本沒有任何理由離開他能

夠誇口說已做到無可指責（腓 3.5-6）的猶太教。 

c. v.15「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 

i. 「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召我」：耶 1.4-5，神在母腹裡就將祂的僕人分別出來（另參 賽 49.1, 5-6）。保羅是按舊約先

知的說法，來陳明自己的呼召。留意 NIV 和 NRSV 兩個英文翻譯將「母腹」的部份意譯（NIV: “set me apart from 

birth” ／NRSV: “set me apart before I was born”）。 

ii. 「分別…召」：留意保羅是完全被動的（ajforivsaß 與 kalevsaß 兩者都要指出來源是上帝）。 

d. v.16a「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 

i. 「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究竟是「向我啟示」（NRSV: “to reveal his Son to me”），還是「在我啟示」

（NASB/NIV: “to reveal his Son in me”）？換言之，重點是強調「接受」，還是「宣揚」？從文法上看，後者較為準

確。 

ii. 「在我【心裏】」（ejn ejmoi;）：原文無「心裏」，應譯為「在我」（「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在我啟示出來…」）。是上帝

的旨意藉著保羅並在保羅身上將祂兒子耶穌基督啟示出來。這是相當驚人的宣告，亦正是他說「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

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2.20）的因由。重點不在他，而在將他分別出來、又施恩召他的

神。 

iii. 「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對保羅來說，他的信主經驗和蒙召作使徒的經歷是不可分割的。保羅的被召，是「把主傳

在外邦人中」的恩召。這召命連繫於主在十架上成就救恩的結果：「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

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3.28）。正是這個原因他被召—歸主和作使徒（參 2.1.c 註釋）。 

e. vv.16b-17「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獨往亞拉伯去，後又回到大馬

色。」 

i. 「我就沒有…」：中文翻譯加上「就」字，似與上文有因果關係，原文是「我並沒有立即…」。 

ii. 「屬血氣的人」（sarki; kai; ai&mati）：直譯「肉與血」，是「必朽之人」常見的象徵講法（見 NIV：” any man” ／
NRSV:” any human being”）。具肉體之體的人，指「平常人」。 

iii. 「比我先作使徒的」：是時間先後的分別，而不是高低的分別。事實上，對保羅來說，作為使徒（＝「被差遣者」），

本身就已經否定了任何高低之分的可能和需要。 

iv. 「亞拉伯」（#Arabivan）：學者一直對「亞拉伯」的所指眾說紛紜： 

1. 有人指這是當時的「拿巴提阿」（Nabatea）王國，即敘利亞境內大馬色的四圍一帶。大馬色就在拿巴提旁邊，當

時由拿巴提阿的王亞哩達四世（Aretas IV）統治（林後 11.32）。【亞哩達四世，希律安提帕（殺施洗約翰者）的

岳父，約在主前 9 年至主後 40 年間管轄亞拉伯民族的拿巴提人。】此行可能是保羅立刻回應上帝的託付，到外邦

人處傳福音。 

2. 亦有認為保羅這時往阿拉伯去的目的是要和上帝相交，領受新的啟示。 

3. 但近期有學者（Wright）提出新見解，指出當 4.25 再提「阿拉伯」時，是指當地的「西乃山」，於是推測保羅正

是踏著昔日先知以利亞的腳蹤，進「何烈山」（＝「西乃山」）重組對這嶄新差遣使命的了解（比較 王上 19.1-

18）。推測的理據如下： 

a. 保羅在羅 11.1-6 也曾將自己的工作和以利亞作比較； 

b. 在回程時保羅到「大馬色」，這和以利亞一樣（王上 19.15）； 

c. 以利亞也是為神「大發熱心」（王上 19.10, 14）殺害巴力先知的，這和保羅在 1.14-15 對自己過去的描述相

當接近。 

v. 無論如何，保羅在這裡的重點是「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於是沒有多提「亞拉伯」的旅程。但可

以從這細微的描述中看出保羅是多麼努力將自己的過去和盤托出，為的是對立者在加拉太教會對他身份的誤解和教導作

出更正。 

 
2.2.2 不依賴猶太的主要教會（1.18-24） 

a. 保羅不能抹殺他曾經在信主後到訪耶路撒冷，但他卻要提出這訪問的短促和接觸的有限。整段解釋保羅的福音來源不是出於

人，所以特別說明出保羅沒有和使徒以及猶太教會有特殊的關係。而他也一直沒有處於受命於耶路撒冷教會領袖的地位。倘

若與他對立者聲稱是從耶路撒冷直接領受傳統，保羅可以反駁說，他的權威和耶路撒冷的使徒不相上下，而且他的資料也是

第一手的。 

b. v.18「過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i. 「過了三年」（ ~epeita meta; e~th triva）：從文法中，似乎是指得救的三年後（1.15-16a），以不是回大馬色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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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見」磯法：用法可以是「拜訪」、「認識」，也可以含「討教」或「有所求」的成份；但從上下文保羅似指前者居

多，不過也不能否認保羅和彼得會談及耶穌的生平（參 1.19 的討論）。 

iii. 「磯法」（Khfa'n）：彼得的亞蘭文名字（2.9, 11, 14; 林前 1.12; 15.5; 約 1.42）。 

iv. 按古代的算法，頭一年的一部分就算全年，故「三年」可以指兩年或三年。相聚的短促否定了保羅作為彼得門徒的可

能。但何解保羅要用上三年的時間才與彼得首次會面？可能： 

1. 保羅和彼得的意見相對； 

2. 回耶路撒冷會對保羅構成生命危險。 

但從事件往後的發展看，（2）的可能比較大。 

c. v.19「至於別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沒有看見。」 

i. 「主的兄弟雅各」：參可 6.3／太 13.55。不同於「西庇太的兒子雅各」，或「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可 3.17-18）。

我們沒有證據說耶穌的兄弟在祂釘十架前已經信主，但從保羅的記述得知雅各也是耶穌復活的見證人之一（林前

15.7），而後來成為早期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徒 15.13-21; 21.18; 加 2.9, 12）。 

ii. 「我都沒有看見」：保羅上耶路撒冷見彼得和雅各定必會問及關於耶穌的事，而所領受的便成了保羅對耶穌生平資料的

基礎。但從保羅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正正不想加拉太信徒誤解他因此便隸屬於彼得或雅各。他要努力說明的是

這個和彼得雅各的會面是很普通和短暫的。他為了恐怕別人有所誤解，到一地部他在 1.20 加上一句誓詞作證。再者，

從保羅書信中對耶穌言論的直接引用是如此的少（林前 7.10-11; 11.23-26; 帖前 4.15-17？），可以肯定這會面並沒有

大增保羅這方面的資料。 

d. v.20「我寫給你們的不是謊話，這是我在神面前說的。」 

i. 「我寫給你們的不是謊話，這是我在神面前說的」：直譯是「我所寫給你們的，看哪！在神面前，我並不說謊！」。這

是保羅的誓言，保證其言不假。 

ii. 類似這樣的誓言（「在神面前」），在法庭中可以使用，以強調一個人的正直；違背誓言會遭天譴，大部分人都誠心相

信，凡向神（或神祇）如此起誓的人（即：請神祇為證人），若食言，就會受到其審判（保羅作為被差遣的使徒，當然

如此篤信）。 

iii. 在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保羅正是受對立者這方面的攻擊，因為單純是自我經歷的描述是不可能用這樣的語氣和句法

的！對立者指保羅是耶路撒冷教會所教導和差派（當然，安提阿教會亦在差派之列）。對此，保羅極力否認。 

e. v.21「以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 

i. 「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這是安提阿一帶（敘利亞），則他當時的宣教基地（徒 13-14）和他自己的故鄉「大數」

（徒 9.30）（基利家），無論保羅的意思是否指整個「敘利亞－基利家」省，可以肯定他在基利家的大數和正式的敘

利亞省（安提阿為其首府）都住過（參徒 9.30; 11.25-26; 13.1）。 

ii. 保羅說明行蹤的目的是要重申他與耶路撒冷教會的距離（包括地理上），他的使徒召命一直獨立於猶太教會的權柄以

外。 

f. v.22「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 

i. 「見過」：是認識的意思。原文時態是一種強調持續性動作的用法。「沒有見過」可以翻譯為「我持續不被人所認

識」。 

ii. 「猶太境內的教會」：是指羅馬的猶太省：包括猶太、撒瑪利亞和加利利（徒 9.31）。當中當然包括耶路撒冷。 

g. v.23「不過聽說那從前逼迫我們的，現在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 

i. 猶太各教會都不認識保羅，單單聽說當日迫害這信仰的人已經開始傳揚此信仰。 

ii. 「聽說」（ajkouvonteß）：原文時態有「不斷聽說」的意思。 

iii. 「真道」（Pivstiß）：原文是「信仰」。 

iv. 值得留意是所傳揚的「信仰」（Pivstiß），對保羅來說是與「福音」一詞共通（3.23, 25）。這「信仰」並非某種內心

的感受，卻在基督徒傳講中有其實質內容（加 1.3-4; 林前 15.3-5）。這觀察影響我們日後在信中所描述何謂「信」的

理解。 

h. v.24「他們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神。」 

i. 「歸榮耀給神」（ejdovxazon）：原文時態是顯示「不斷歸榮耀給神」。 

ii. 猶太人有幾則故事，講到逼迫他們的人轉而相信了神，這些故事通常都強調神的偉大與能力。保羅真正的悔改，在猶太

基督徒當中一定會造成這樣的反應。 

iii. 留意保羅在此回想昔日與耶路撒冷群體的和諧。在當時，沒有因律法而生的任何爭拗，亦無人指責保羅所傳的福音有任

何不足之處，猶太教會是接納保羅所傳的福音是與他們所信的相同「信仰」。這事相當重要，因為這意味著現在的問題

和對立並不是因保羅改變教導的內容而產生，而是因猶太和耶路撒冷教會改變了想法，而引至於割禮和律法持守的事上

給外邦信徒帶來壓力（2.12-13）。 

 
思考： 

• 這是一段關於「傳統」與「啟示」孰是孰非的討論。當保羅將所傳的福音看為與一切的宗教傳統和遺傳相對時，是否意未著

我們也應將個人的經驗和靈感作為所傳的信息基礎？若對此否定又是否等於與保羅所作的相矛盾？ 

• 另一方面，當保羅不斷叫人「堅守我所傳給你們的」（林前 11.2; 加 1.8-9），他又是否自相矛盾？夠竟啟示是不斷開放的

還是封閉的？ 

• 回看教會歷史，「熱心」與「逼迫殘害」並不限於昔日的猶太教。事實上，所有信奉一神的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

教）都有「逼迫殘害」的傾向。就基督教之中，你認為是甚麼原因保羅沒有倒過來逼迫殘害猶太教徒？這說明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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